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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安办〔2023〕17号

六安市叶集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六安市叶集区动火作业

安全专项整治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安委会成员单位：

现将《六安市叶集区动火作业安全专项整治方案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六安市叶集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3年 6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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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安市叶集区动火作业安全专项整治方案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，根据

市安委会《六安市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行动实施方

案》《六安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六安市动火作业安

全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》（六市安办〔2023〕21号）要求及全国、

全省、全市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视频会议精神，经区安委会安排

部署，自 2023年 6月中旬至 8月底，在全区集中开展动火作业

安全专项整治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任务及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，坚持人

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按照“零容忍、严执法、重实效”的原则，

全面开展电焊、气割（焊）等动火作业专项整治，着力解决动火

作业用工施工单位主体责任不落实、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、作

业审批管理不严格等突出问题，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

主体责任，强化电焊、气割（焊）等动火作业现场安全管理，切

实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安全风险，确保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。

二、整治范围

（一）全区涉及动火作业的用工施工单位。重点包括：“厂

中厂（园中园）”、多业态合用场所、建筑工地、车站、医院、养

老院、学校幼儿园、文博单位、商场（市场）、宾馆饭店、休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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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、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敏感特殊场所、维

修厂（店）以及高危重点行业领域企业。

（二）全区动火作业人员。

以上动火作业主要包括：

1．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“特种作业操作证（焊接与热切割

作业）”所涵盖的作业。

2．住房城乡建设部门颁发的“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

资格证（建筑电焊工）”所涵盖的作业。

3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“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

员证（金属焊）”所涵盖的作业。

4．切割机切割、烘烤、喷灯、电钻、砂轮等其他能直接或

间接产生明火的工艺设置以外的非常规作业。

三、整治重点

（一）查企业（用工单位）主体责任落实:

1．是否明确“谁主管、谁审批、谁负责”“动火场所谁管理、

谁负责”“谁的项目、谁负责”“谁招请无证人员、谁负责”的管

理制度；是否存在不查验动火作业人员证件，聘用、雇佣或指使

无证人员、未经安全培训合格人员进行动火作业等情形。

2．是否存在无资质、超范围违规承接动火作业业务等情形。

3．是否建立健全动火作业人员档案。

4．是否建立完善动火作业审批和管理制度并监督落实。

5．是否按规定向动火作业人员配备相应劳动防护用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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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是否按规定对动火作业人员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。

7．是否加强动火作业风险管理和隐患排查；是否对动火设

备进行全面安全检查，使用淘汰或危及安全的动火设备。

8．是否存在使用、营业期间进行动火作业等情形。

9．是否加强外包作业管理，将作业活动纳入本单位安全生

产管理范围，建立临时用工安全管理制度。

（二）查动火作业现场及外包作业管理:

1．动火作业人员是否依法依规持证上岗。

2．动火作业人员是否伪造、涂改特种作业操作证，或者使

用伪造的特种作业操作证。

3．动火作业人员是否转借、转让、冒用特种作业操作证。

4．动火作业人员是否按规定配备相应劳动防护用品进行作

业。

5．动火作业前是否进行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并有效落实管控

措施。

6．动火作业前是否严格执行审批程序，在建筑物主要出入

口和作业现场醒目位置张贴公示。

7．动火作业前是否清除作业区域及可能影响范围内的所有

可燃、易燃、易爆物品和介质。

8．动火作业时是否严格执行作业程序、规程、规范和标准，

落实现场监护人和安全措施、配备相应的灭火器材。

9．两个以上单位共同使用的建筑物局部需要进行动火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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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施工单位和使用单位是否共同采取措施将施工区和使用区进

行防火分隔。

10．动火作业后是否进行全面清理复查,确保无遗留火种。

11．是否提级管理外包项目作业过程中需要进入危险区域作

业进行的动火作业。

12．动火作业现场是否建立应急疏散预案。

四、整治时间及措施

即日起至 8月底。

（一）强化企业自查自改。各乡镇街各部门结合实际，明确

专项排查整治具体工作安排，动员部署开展专项整治排查行动。

在 6月底前，全区生产经营单位要对照相关法规规章标准要求和

整治重点内容开展 1次全面自查自纠，建立工作台账，逐项落实

整改措施。

（二）强化全员安全警示教育。6月底前，全区用工施工单

位要组织开展 1次全员安全警示教育，重点突出动火作业管理、

电焊气割作业“十不准”、火灾逃生、动火作业典型事故案例等

内容，做到不漏一岗、不漏一人，要组织培训教育考试，合格后

上岗。6月底前，全区生产经营单位开展一次以动火作业引发火

灾为主题的逃生应急演练，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，组织一线员工

绘制一张逃生路线图，让全体从业人员熟知安全逃生出口和应急

处置措施，掌握自救互救能力，提升从业人员安全素养和应急处

置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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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强化用工施工单位监管。8月底前，各乡镇街各部门

要组织对辖区内有关重点场所进行全方位排查，对检查中发现的

隐患问题要严格执行清单化管理，督促企业做到隐患整改责任、

措施、资金、时限、预案“五落实”，逐一挂单销号，形成闭环。

要组织专家强化指导帮扶，问题突出的要及时“开小灶”，确保

排查整改到位。要依托基层网格加大对辖区动火作业现场安全监

管和巡查，各行业监管执法人员要组织企业开展一次教育培训、

发送一份警示告知书、签订一份规范电气焊作业承诺书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。各乡镇街各部门要高

度重视，深刻吸取违规动火引发火灾事故的惨痛教训，始终把人

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坚持“防

患于未然”。应急管理部门依法查处无证作业等行为，监督指导

行业领域有关单位落实动火作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市场监管部

门依法查处无证作业等行为，督促指导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加强特

种设备焊接作业过程中的安全管理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依法查

处有关无证作业等行为，监督指导行业领域有关单位落实动火作

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消防救援部门负责对动火作业的场所依法

开展消防监督检查，实施消防监督管理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

门负责加强动火作业有关职业资格等级认定的监督管理和指导

工作。发改、教育、卫生健康、民政、商务、文化旅游、交通运

输、水利、城管、重点工程处、铁路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管理职

责的部门负责对其主管行业领域动火作业的监督管理指导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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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落实部门监管，加大执法力度。按照“管行业必须管

安全，管业务必须管安全，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要求，严格

落实动火作业的部门监管责任，加强监督检查力度，严厉打击动

火作业中的无证作业等违法违规行为，要既查违法作业人员的违

法行为，也查企业管理人员的责任落实；既查企业管理人员的责

任，也查部门、属地的监管责任；既查外包企业的责任，也查业

主单位的责任。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动火作业责任人，依法给予行

政处罚。构成犯罪的，及时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三）落实企业责任，抓好制度落实。各类涉及动火作业的

企业（单位）是此次专项检查的责任主体，企业（单位）要按照

有关法律法规要求，严格落实岗位风险告知和现场作业交底确认

制，结合企业（单位）实际，对照相关作业规程，认真组织开展

专项自查自改，已发现的问题要落实整改措施，做到安全自查、

隐患自除、责任自负；做到制度落实不打折扣、不留死角、不走

过场。

（四）强化宣传教育，提升安全意识。各乡镇街各部门要加

强宣传发动，充分利用主流媒体及网站、短视频、微信等载体，

普及安全作业常识和应急处置技能，增强从业人员安全意识。加

强举报引导社会公众积极参与，发现动火作业违法违规行为通过

举报专线“12350”及安徽省安全生产举报平台进行举报，始终

保持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高压态势。负责焊工特种作业操作

证、建筑焊工证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等职业资格监管的相关部

门，要在相关培训、考核中增加消防安全规定要求的学时和内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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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从业人员的安全能力水平。

（五）创新监管模式，强化检查效果。实行“逢查必考”制

度，按照“一查用工单位主体责任落实、二查动火作业现场及外

包作业管理、三查安全教育培训”的过程，每次检查通过书面考

核或现场提问演示等方式，检查企业主要负责人、安管人员和作

业人员掌握动火作业要求情况，确保各企业（单位）动火作业安

全管理制度 100%建立落实。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要立足本职，

探索推动建立焊机、切割机等相关动火作业设备实名管理机制，

销售时实行实名绑定，无证或未经审批的人员不得购买和使用焊

机。

各乡镇街、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专项整治开展情况的跟踪调

度、督导检查和总结评估，巩固提炼好的经验做法，对存在的普

遍性问题及时完善相关制度措施。专项整治开展情况纳入年度安

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，区安委办将适时派出工作组开展督导检

查，对排查整治不力、重大隐患该发现没有发现、责任不落实导

致事故的，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。

各乡镇街、有关部门分别于 7 月 10日、9 月 5 日前将专项

整治工作开展情况、总结报告报区安委办。

联系电话：17356452970，联系人：王宇；

电子邮箱：1015049355@qq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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